附件：

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排污权核定结果
（征求意见稿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污染物
	项目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化学需氧量
	初始排污权
	吨/年
	66.293
	本次初始排污权核定范围为：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搬迁福州江阴工业区GMP改造和发展技改项目，产品升级改造项目，年产巴龙霉素20吨、特拉万星2吨、喷司他汀1.8吨、达托霉素3吨、替考拉宁3吨、单硫酸卡那霉素30万十亿、米尔贝肟2吨项目，年产帕司烟肼10吨、多粘菌素B2吨、奥利万星400kg、氧化铝360吨、多拉菌素6吨、妥布霉素6吨扩建项目，二阶段高端抗生素项目已验收投产部分（粘杆霉素和阿卡波糖共用生产装置，鉴于阿卡波糖150吨/年未投产，尚在投产的粘杆霉素200吨/年纳入此次核定范围），三阶段高端抗生素项目。初始排污权有效期5年，自核定之日起算。

	氨氮
	初始排污权
	吨/年
	6.629
	

	二氧化硫
	初始排污权
	吨/年
	2.6
	

	氮氧化物
	初始排污权
	吨/年
	2.6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